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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感恩节
听狮山街坊说

“助人那些事”

家住狮山城区的邱女士，平日就

是个热心人，尤其是女儿上小学后，

班里的大小事务都揽来做，所以她也

很积极的加入了班级家委会。开学

前 后 ，无 论 提 前 去 学 校 打 扫 教 室 卫

生，还是收集班费、购买学习用品等，

邱女士一直是学校老师的好帮手。

然而最近邱女士却有些反常，再也

不过问班里的事情。笔者询问后才得知，

原来之前，学生们要买练习册，由邱女士

统一采购。当时邱女士想，这种练习册在

附近的店里就有，不仅可以现场验货保障

质量，即便出了问题也便于更换，于是

就选择了一家相熟的店铺购买。

没想到的是，事后有人发现，邱女

士的采购价格比网店卖的要贵一点，

于是怀疑她趁机从中牟利。邱女士很

生气，又觉得很冤，为了自证清白，便

把收据拍照发上家长群里，但仍有人

认为她与店铺老板很熟，账面的数字

有可能造假。

最终经过学校的调节，这件事逐渐

平息，事后邱女士也做了反思，当初应该

询问大家的意见，征求大家同意后再去

购买，但仍然觉得十分委屈，这件事也让

邱女士参与班级事务的热情大打折扣。

“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园区内小企

业、小作坊的女工及其家庭。我们会了解

她们的需求和困难，再协助她们链接相关

资源。”说起自己的工作，徐佩雯这样介绍

道 ，尽 管 帮 助 别 人 是 工 作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但她坦承，有时这种帮助的结果未必

尽如人意。

“比如我跟进的一对夫妇，夫妻矛盾很

尖 锐 ，丈 夫 经 常 出 差 ，现 在 还 闹 着 要 离

婚 。 而 妻 子 流 产 后 ，还 要 照 顾 另 一 个 孩

子，生活压力很大。为此我们跟进帮扶过

很长时间，他们也曾一同参加我们的夫妻

课 程 ，当 时 看 到 他 们 两 人 都 有 改 变 的 意

愿，我们真的很欣慰，但从最近走访的情

况来看，我们试图挽救这段婚姻的效果并

不理想。”徐佩雯说道。

尽管如此，徐佩雯并未感到灰心，“婚

姻始终是夫妻之间的问题，无论最终会走

向 哪 里 ，我 们 都 应 当 尊 重 他 们 两 人 的 选

择。不过虽然如此，我也会选择继续帮助

他 们 ，比 如 帮 助 妻 子 流 产 后 的 身 体 恢 复

等。在我看来，帮人固然好，但首先应当

尊重当事人。”

11 月 21 日是感恩节，近年来“感恩”这个词被频频提起。而在日常生活中，也有
许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事物，其中最常见的，也许是感恩别人对我们的帮助。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乐于助人。然而随着一些“扶人被讹”、“好人流血又流
泪”等新闻出现，人们开始对帮助别人有了顾虑。

“谢谢你！”、“没关系，举手之劳而已。”每当受到感谢，我们都习惯
用轻描淡写的谦虚回应，但在实际生活中，有时哪怕只是帮个小

忙，也不见得如举手投足般简单。帮还是不帮？如果你在
各路媒体大 V 的评论中感到迷茫，何不先放下手

机，看看一众街坊分享的“助人那些事”。

笔 者 每 次 遇 到 塘 中 社 区 的 楼 长 社 工

们，不是在整理资料，就是在社区活动现

场忙得不可开交。他们积极向上、乐于助

人，得到塘中社区居民满口称赞。不过参

与塘中楼长项目的社工陈洁莹知道，这群

热心肠的楼长们也曾遭遇质疑。

塘中社区很多小区楼房比较旧，没有

物业公司打理，于是就实施楼长项目，每

栋楼选出一位楼长，为大家服务。“我们之

前做过调查，发现在这些旧式居民区内，

这些居民们连坏个光管都不知道找谁，而

且楼道卫生很差，邻里之间也经常为了门

口的垃圾、卫生问题而争吵，严重影响了

邻里之间的关系。如果选了楼长，那么这

些问题就由楼长处理并统一安排协调，居

民们也会省心很多。”陈洁莹说道。

然而许多居民起初对此都不理解，认

为十几年都这样过来了，何必多次一举。

“当时真的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情，就是

觉得楼长肯定从中拿好处，一旦我们同意

了，就会让我们出份子钱，所以很多人都

坚决反对选楼长。”住在兴祥中邨的劳小

姐说。

不过楼长依然不断为大家排忧解难。

通厕所、修水龙头、打扫卫生……事无巨

细 他 们 都 认 真 去 做 ，且 没 有 收 大 家 一 分

钱。这样的默默付出终于打动了大家，纷

纷表示支持楼长的工作，并接受楼长的安

排。

如今，每次社区组织活动，居民都很积

极参与，而每次楼长会议，大家都非常感

谢第一批楼长能够以身示范，让大家过的

生活更加舒心、幸福。“当时的误会想起来

确实心酸，好在守得云开见月明，我们乐

于助人的初心一直没有改变。”陈洁莹表

示。

帮人重要 但尊重当事人也很重要
●讲述人：长虹岭工业园蒲公英驿站社工徐佩雯

曾不被理解 但助人初心从未改变
●讲述人：塘中社区楼长社工陈洁莹

策划/统筹 郭炜
撰文/ 郭炜 李福云

热心反被误会
热情大打折扣
●讲述人：居民邱女士

萍姨是一名社区义工，经常在各种

活动中帮忙。在一次演出活动中，由于

还缺一个节目主持人，有人推荐她来担

任，萍姨爽快地答应，然而当她在索要节

目单时，却与一名工作人员起了口角，双

方争持不下。

萍姨告诉笔者，自己为了这场活动，

一有空就背主持词，在服饰、妆容等方面

也下了不少功夫，而且还从多处了解活

动的背景，谁知却遇到这样的事情，可对

方不但不领情，还是这般态度，心里不免

觉得不舒服。“就当是这位工作人员遇到

不顺心的事吧。”萍姨在心中安慰自己，

并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谁料，一切都

准备的差不多了，却临时把她换了下来，

邀请其他人担任主持。

萍姨了解情况后，原来是有人投诉

说她的工作没做好，节目单到现在还没

有拿到手。“当时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很

生气。既然这个地方不开心，那就换个

地方吧。”萍姨说，从那以后，萍姨就很少

参与那边的活动了，而在其它地方，她依

然是那个满面笑容、乐于助人的萍姨。

换个地方 依然发光发亮
●讲述人：义工萍姨

在 策 划 这 个 选 题 时 ，我 一 直 在 思

考，帮助别人的要义是什么？是热情、

慷慨、奉献还是别的？而在看完街坊

们分享的故事后，我觉得答案应当是

选择。

著名电影《发条橙》有一句台词，“良

善是从内心散发出来，是自由选择。”意

思就是真正的善良，不仅仅是尽义务，

而应当是我们选择去做好事。

通过街坊们的故事，我们明白了有

时即便心怀善念，也未必能一帆风顺，不

过也不妨将这视作生活对我们的考验，也

正因为要经历这些考验，帮助别人才值得

我们去颂扬。也许真正的乐于助人，不是

张嘴就来的义不容辞，而是在计较、顾

虑、纠结后，仍然选择伸出我们的手。

在小塘派出所，有一位从警近 30 年的

老民警。他叫李伟洪，他说帮助别人渡过

难关是他从警最为自豪的事情。由于工

作的关系，李伟洪在工作中不时会遇到上

门求助的人，当中不少是声称自己没钱

了，希望能讨一点回家的路费。这时李伟

洪经常会自掏腰包伸出援手。他的想法

很简单，那就是：只要自己力所能及，只要

是合法，能帮助别人的就会帮。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是在 2001 年，

当时我在桂城工作，突然接到一个女人

的电话，大意是说她之前在南海某鞋厂

认识了个男朋友，结果意外怀孕后男方

却因病而离开了她。现在她怀着孩子，

没法工作，又因为怕在乡亲特别是父母

面前丢脸，也不敢回老家，眼下钱都花光

了，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实在没办法

了，只好打电话来派出所求助。”

由于听到该女子有轻生的想法，李

伟洪先在电话里稳定她的情绪，并要求

她尽快到派出所。“来到派出所后，我详

细了解了她的情况，当听到她是茂名人

时，我说这就很简单嘛，茂名又不远，先

回家，其它事情以后再想办法，接着我就

从钱包里掏了点钱给她当路费，随后她

就离开了。”李伟洪说。

那在求助的人当中，有没有骗子？李

伟洪坦言，这也许很难避免，但自己不会

纠结这些，“陌生人来跟你讨钱，会怀疑对

方是骗子，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一般这种

情况，我不会给太多，最多一百几十，如果

是真的，那就能帮人，如果是假的，损失我

也能承受。真的感觉不可信，就少给一

些，起码自己良心过得去，日后如果骗子

也良心发现，想必也会感到内疚。”

牢记使命 帮助别人不纠结
●讲述人：小塘派出所民警李伟洪

帮助别人是我们的选择笔
者
手
记

法律观点

做好事被讹
有权要求经济赔偿

近年来，一些好人“流血又

流泪”的报道不时见诸媒体，在

吸引社会关注的同时，也让不少

人产生了“好人难做”的想法。

值得庆幸的是，今年 10 月，中国

的“好人法”正式开始实施，有望

为善意助人者提供更多法律保

障。

其实中国“好人法”并非一

部单独的法律，而是今年 3 月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总 则》第 184 条 。 当 中 规 定 ，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

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

担民事责任。”

按照相关司法解释，善意

施救者如具备三个要件，就可

以依据本条规定，免除民事责

任。三个要件分别为：第一，

行为人为善意救助者，即具有

救助他人的善意；第二，行为

人实施了救助行为，在他人处

于危难或困境中时，采取了紧

急救助措施；第三，善意救助

者的救助行为不当，造成了被

救助者的损害。

当然，有法律人士指出，这

不 等 于 救 人 就 完 全 不 用 负 责

任，比如法律中说的紧急救助

行为，是指通常所说的基于自

愿的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而

不是专业救助行为；其次如果

损 害 的 发 生 是 因 紧 急 救 助 之

前 或 之 后 的 救 助 人 行 为 造 成

的，则不能适用本条法律规定

予以免责。

其实相对于救助中造成伤

害，许多人更关心做好事被讹的

问题。对此狮山司法所工作人

员表示，遇到类似扶不扶等问题

时，一般人可以通过拍照、录像

或报警等方式保护自己，万一真

的被对方讹诈，被讹诈一方有权

向法院提起诉讼，除了赔礼道

歉外，还可以根据律师费、交通

费、诉讼费等维权支出，要求对

方进行经济赔偿。

不 过 该 名 工 作 人 员 也 表

示，这类诉讼中往往会涉及侵

权责任认定的问题，而在法律

中 ，侵 权 责 任 认 定 包 括 了 行

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

错四大要件，一般人往往难以

理 清 ，因 此 在 遇 到 类 似 问 题

时，建议及时向律师等专业人

士求助。


